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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

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

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2017年12月7日修正版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号）及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（2016年修订）

等的规定和要求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（2021年1月1日

至2021年6月30日）对外担保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核查。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 

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

担保，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表：   
    单位:万元 

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（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） 

担保对象

名称 

担保额度

相关公告

披露日期 

担保额度 
实际发生

日期 

实际担保

金额 
担保类型 

担保物（如

有） 

反担保

情况

（如

有） 

担保期 
是否履行

完毕 

是否为关

联方担保 

           

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

保额度合计（A1） 
 
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

发生额合计（A2） 
 

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

担保额度合计（A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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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5,000 
2020 年 09

月 17 日 
5,000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2,000 
2020 年 11

月 30 日 
2,000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7,000 
2021 年 02

月 01 日 
7,000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6,000 
2021 年 03

月 01 日 
6,000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6,000 
2021 年 03

月 01 日 
6,000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5,000 
2021 年 03

月 13 日 
5,000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5,000 
2021 年 06

月 30 日 
5,000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997.52 
2020 年 10

月 26 日 
997.52 一般担保   一年 是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177.25 
2021 年 01

月 12 日 
177.25 一般担保   一年 是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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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1,529.1 
2021 年 04

月 20 日 
1,529.1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379.75 
2021 年 04

月 21 日 
379.75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4,312.52 
2021 年 04

月 21 日 
4,312.52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495.95 
2021 年 04

月 21 日 
495.95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496.45 
2021 年 04

月 21 日 
496.45 一般担保   一年 否 是 

淄博欧木

特种纸业

有限公司 

 844.78 
2021 年 06

月 02 日 
844.78 一般担保   一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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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（如有） 

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（如有）  

上述为控股子公司担保，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2017年12月7日修正版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

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履

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，信息披露充分完整。 

除以上，报告期内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、任

何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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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  

 

宫本高：               王 新：              夏 洋：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


